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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提高橡胶隔振器产品的质量水平，制定本标

准。 

本标准规定了橡胶隔振器的技术性能指标、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 

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橡胶隔振器》（HCRJ071-1999）废止。 

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噪声与振动控制委员会）、浙江省湖州弹

力减振器厂、上海市松江橡胶制品厂、上海淀山湖减振工程设备总公司、上海青浦环新减

振器厂、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7 年 12 月 3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08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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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隔振器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橡胶隔振器的定义、分类与命名、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

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机械设备振动中进行隔振处理时所使用的一般用途橡胶隔振器（含橡胶

隔振垫，以下称隔振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

本标准。 

GB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531         橡胶袖珍硬度计压入硬度试验方法 

GB/T 1690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耐液体试验方法 

GB 6388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GB 11206     硫化橡胶老化表面龟裂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橡胶隔振器 

       指在设备和支承结构之间，旨在减少振动或冲击从该设备向支承结构或从支承结构向

该设备的传递，以橡胶为主要材料构成的弹性元件。 

4  分类 

隔振器可分为压缩型、剪切型和复合型，以及橡胶隔振垫，分类代号分别为：压缩型

Y、剪切型 J、复合型 F、隔振垫 D。 

5  技术要求 

5.1   基本要求 

5.1.1    产品应符合本标准要求，并按经过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和技术文件制造。 

5.1.2    橡胶件表面应无瘤块、无飞边、无裂痕、无砂眼、无气泡或其它缺陷。表面的局部

粗糙纹或因模具磨损引起的压痕，其深度或宽度均应≤0.5mm。 

5.1.3    隔振器在-15℃～65℃温度范围内应能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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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隔振器使用的胶料应具有耐油性能。 

5.1.5    生产企业应提供隔振器正常使用的硬度指标，并与设计值的差值在±5 邵尔 A 硬度

以内。 

5.1.6    隔振器应具有耐老化性能，并由生产企业提供耐老化性能指标和试验报告。 

5.2    性能要求 

5.2.1    静态特性 

5.2.1.1    载荷范围 

生产企业应提供隔振器正常使用的载荷范围、额定载荷等设计参数。 

5.2.1.2    静载变形 

隔振器在额定载荷下沿弹性主轴方向产生的变形量与设计值的差值应在 20%以内。 

5.2.2    动态特性 

5.2.2.1    固有频率 

应给出隔振器在额定载荷下沿弹性主轴方向的固有频率，允许误差范围为±15%。也

可同时给出对应于一定载荷范围的固有频率范围。 

5.2.2.2    阻尼比与动刚度 

        应给出额定载荷下的阻尼比和动刚度。 

6  试验方法 

6.1   试验条件 

6.1.1    环境条件 

    a)  温度：15℃～35℃； 

    b)  相对湿度：45%～75%； 

    c)  气压：86kPa ～ 106kPa。 

6.1.2    试验载荷 

各项试验所用的载荷，应采用刚性模拟载荷。 

6.2    外观检查 

用目测法和测量工具对隔振器的表面质量、外形尺寸及形位公差等进行检测。 

6.3    材料试验 

6.3.1    橡胶硬度测定按 GB/T 531 进行。 

6.3.2    耐油性试验按 GB/T 1690 进行。 

6.3.3    耐老化试验按 GB 11206 进行。 

6.4    静态特性试验 

6.4.1    采用递增载荷法或标准的通用试验机测定静态变形，绘制静态特性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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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在隔振器承载方向上重复进行 2 次预加载、卸载试验，载荷范围从零到额定载荷的

1.25 倍，加载速度不大于 0.17m/s。 

6.4.3    第 3 次加载，从零逐步加载至额定载荷的 1.25 倍，同时应记录各点（最少 5 点）变

形量（其中，应含 0.9 倍、1 倍、1.1 倍额定载荷）。取额定载荷下的变形量为静载变形

量。 

6.5    动态特性试验 

6.5.1    单个隔振器试件应在弹性主轴方向进行试验。 

6.5.2   多个隔振器（一般采用 4 个）组合成试件（隔振系统）在试验台上按几何对称形式

安装，载荷采用平板式刚性载荷，载荷支承平面与试验台面平行。载荷重心应尽可能与隔

振系统的刚度中心吻合。 

6.5.3    隔振器加载到额定载荷后，采用冲击激励多次平均法测定其固有频率及阻尼比和动

刚度。 

7  检验规则 

7.1    橡胶隔振器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两类。 

7.2    出厂检验 

7.2.1    每批产品均应进行出厂检验，由质检部门出具合格证明后方能出厂。 

7.2.2    出厂检验的项目按 7.5 规定进行。 

7.3    型式检验 

7.3.1    型式检验项目按 7.5 规定进行。 

7.3.2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开发或老产品转厂生产试生产；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 

        c)  停产两年以上，重新恢复生产； 

        d)  出厂检验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 

        e)  国家或部门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 

        f)  在正常生产情况下，每两年进行一次型式检验。 

7.4    抽样方法 

检验抽样应从不少于两个生产批次中随机抽取，抽样数不少于总数的 3%，且不得少于

4 只。 

7.5    检验要求 

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的项目和要求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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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项目及要求 

检验类型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的章条号 试验方法的章条号

型式 出厂 

1 外观 5.1.2 6.2 √ √ 

2 硬度 5.1.5 6.3.1 √ √ 

3 耐油 5.1.4 6.3.2 √  

4 耐老化 5.1.6 6.3.3 √  

5 静态特性 5.2.1.2 6.3.4 √ √ 

6 动态特性 5.2.2 6.3.5 √  

 

7.6    判定规则 

        任一检验项目不合格，须加倍抽样对该项目进行复检，如仍不合格即判定为不合格。 

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各种隔振器的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按 GB 191、GB 6388 有关规定执行。 

 

 

 


